
 

國家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國家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五

日發布施行，歷經五次修正，最後一次為一百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為

提升參選誘因、完善評審機制及擴大環境教育外溢效應，本次修正重點

包括擴大參選資格、增加獲獎民營事業、學校、機關（構）頒給獎金、

增列榮譽類國家環境教育獎獲獎者、調整審查方式等，爰修正本辦法，

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擴大參選資格，包括各分支機構或附屬機關（構）。（修正條文第

二條） 

二、 因應改由中央主管機關受理報名，修正報名方式、報名資格、應檢

附文件及審查方式。（修正條文第四條至第六條） 

三、 整併現行附表內容及修正獎項方式，調整部分獎金金額，並增列榮

譽類國家環境教育獎獲獎之獎勵方式。（修正條文第十條） 

四、 為鼓勵擴大參與，避免特定參選者一再參選並獲獎，增訂相關規定。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五、 整併現行條文第十一條內容，修正表揚方式及敘獎規定。（修正條

文第十二條） 



國家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環境教

育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十條第二項及第二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環境教

育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十條第二項及第二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針對推動

環境教育績效優良之自

然人、機關（構）、事業、

學校、法人或非法人團

體，包括其分支機構或

附屬機關（構）（以下簡

稱參選者），擇優頒發國

家環境教育獎。 

第二條  本辦法針對推動

環境教育績效優良之自

然人、機關（構）、事業、

學校、法人或非法人團

體（以下簡稱參選者），

擇優頒發國家環境教育

獎。 

為擴大參選資格，增列包

括各分支機構或附屬機關

（構）亦可報名參選。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組別

如下： 

一、團體：從事環境教

育之規劃、宣導及

推廣等相關實務，

績效卓著。 

二、民營事業：對其員

工、鄰近居民、參

訪者及消費者等，

進行環境教育或訓

練，績效卓著。 

三、學校：運用課程教

學及校園空間，研

訂環境學習課程或

教材，並實施多元

教學活動，從事環

境教育，績效卓著。 

四、機關、公營事業機

構或政府捐助基金

累計超過百分之五

十之財團法人：從

事環境教育之規

劃、宣導及推廣等

相關實務，績效卓

著。 

五、社區：從事環境教

育及環境保護之規

劃、宣導及推廣等

相關實務，績效卓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項目

如下： 

一、團體：從事環境教

育之規劃、宣導及

推廣等相關實務，

績效卓著。 

二、民營事業：對其員

工、鄰近居民、參

訪者及消費者等，

進行環境教育或訓

練，績效卓著。 

三、學校：運用課程教

學及校園空間，研

訂環境學習課程或

教材，並實施多元

教學活動，從事環

境教育，績效卓著。 

四、機關、公營事業機

構或政府捐助基金

累計超過百分之五

十之財團法人：從

事環境教育之規

劃、宣導及推廣等

相關實務，績效卓

著。 

五、社區：從事環境教

育及環境保護之規

劃、宣導及推廣等

相關實務，績效卓

參考「國家企業環保獎評

選要點」修正序文相關文

字。 



著之村里辦公處、

社區發展協會或公

寓大廈管理委員

會。 

六、個人：從事環境教

育之規劃、宣傳推

廣及輔導陪伴等相

關實務，績效卓著。 

著之村里辦公處、

社區發展協會或公

寓大廈管理委員

會。 

六、個人：從事環境教

育之規劃、宣傳推

廣及輔導陪伴等相

關實務，績效卓著。 

第四條 本辦法獎勵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六年起，

每二年辦理一次，參選

者就報名截止日之前二

年期間內，具有前條所

列獎勵事蹟，得於辦理

年度之五月一日至七月

三十一日依下列規定報

名： 

一、報名方式：於報名

截止日前填妥報名

文件上傳至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網站報

名或檢送報名文件

向中央主管機關報

名。 

二、團體、民營事業、

學校及機關（構）

報名資格：由總機

構推薦報名各單位

至多可二名。 

三、社區及個人報名資

格應以下列之一為

限： 

(一)五年內曾獲得

中央政府機關全

國性環境教育相

關獎項。 

(二)由所在地、戶籍

地或任職地之直

轄市、縣（市）

政府推薦報名，

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至多

可二名。 

參選者當年度僅

第四條  本辦法獎勵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六年起，

每二年辦理一次，參選

者就報名日之前二年期

間內，具有前條所列環

境教育相關優良事蹟，

得於辦理年度之四月一

日至五月三十一日報名

參加。 

自然人向戶籍地或

任職所在地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報名；

機關（構）、事業、學校、

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向登

記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報名。

但直轄市、縣（市）政

府所屬機關（構），應向

其直屬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報名。 

參選者當年度僅能

選擇一種獎勵項目參

加。 

參選者參選前二年

內，需無違反環境保護

法規或自治條例始得報

名參加。 

一、 為簡便報名流程，明

定改由中央主管機關

受理報名，爰修正第

一項序文所定報名期

間，並分款定明報名

方式及各組別報名資

格，並配合刪除現行

第二項。 

二、 現行第三項移至第二

項，並參考「國家企

業環保獎評選要點」

修正相關文字。 

三、 現行第四項配合移至

第三項，內容未修正。 



能選擇一種獎勵組別參

加。 

參選者參選前二

年內，需無違反環境保

護法規或自治條例始得

報名參加。 

第五條 參選者應檢具以

下報名文件： 

一、 報名表。 

二、 環境教育相關績效

優良事蹟表、證明

文件及切結書。 

三、 非自然人之參選者

依法設立、核准立

案或登記，已達二

年以上之證明文

件。 

四、 前二年至報名截止

日前，無違反環境

保護法規或自治條

例之切結書或其他

證明文件。 

五、推薦表或政府機關

獲獎證明文件。 

六、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文件。 

第五條  參選者應檢具以

下報名文件： 

一、報名表。 

二、環境教育相關績效

優良事蹟表、證明

文件及切結書。 

三、非自然人之參選者

依法登記已達二年

以上之證明文件影

本。 

四、屬第三條第三款及

第四款獎勵項目

者，其最近二年環

境教育計畫及推動

成果。 

五、前二年度無違反環

境保護法規或自治

條例之切結書或其

他證明文件。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文件。 

一、 配合第四條增列推薦

表或獲獎證明等報名

文件資料，爰修正現

行第三款及第五款，

刪除第四款，並依序

調整款次；另新增第

五款規定。 

二、 其餘款次未修正。 

第六條 審查程序如下： 

一、 初審：中央主管機

關辦理書面審查，

並據以議決複審名

單，每一獎勵組別

至多取十二名進入

複審。 

二、 複審：中央主管機

關進行面試，每一

獎勵組別，至多取

六名進入決審。 

三、 決審：中央主管機

關針對進入決審名

單辦理評審，並得

視需要進行實地訪

查，決議獲獎名單。 

第六條  審查程序如下： 

一、初審：於辦理年度

之六月一日起由直

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進行審查，

除第三條第二款及

第四款所列獎勵項

目，初審至多取前

三名外，其餘各款

獎勵項目初審取第

一名，於辦理年度

之十月三十一日

前，將初審結果送

至中央主管機關參

加複審。 

二、複審：辦理年度之

十一月一日起由中

一、 因應改由中央主管機

關受理報名，配合調

整初審方式，爰修正

第一款相關文字。 

二、 第二款配合實務需要

修正複審審查方式及

增列進入複審案件

數。 

三、 第三款增列決審得視

需要辦理實地訪查方

式及調整進入決審案

件數。 

四、 參考「國家企業環保

獎評選要點」修正第

一款及第二款相關文

字。 



央主管機關進行實

地訪查，至多取六

名進入決審。 

三、決審：由中央主管

機關針對進入決審

名單辦理評審，決

議獲獎名單。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辦

理前條審查程序，得依

各獎勵組別邀集相關機

關（構）、民間團體代表

或專家學者分別組成評

審團。但各獎勵組別參

選數量較少者，得合併

設置評審團。 

前項每一獎勵組

別之評審團委員五人至

九人，其中一人為召集

人，由委員互選；專家

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不

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三分

之二；任一性別比例不

得少於三分之一；委員

為無給職。 

評審團應有全體

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

開會；應有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全

體委員及表決人數；委

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

得代理。 

第七條  各級主管機關辦

理第三條第一款至第六

款獎勵項目審查，應依

前述獎勵項目邀集相關

機關（構）、民間團體代

表及專家學者分別組成

評審團。但各類獎勵項

目參選數量較少者，得

合併設置評審團。 

每一獎勵項目評審

團委員五人至九人，其

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委

員互選；專家學者及民

間團體代表不得少於委

員總人數三分之二；任

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

分之一；委員為無給職。 

評審團應有全體委

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

會；應有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始得決議；迴

避之委員，不計入全體

委員及表決人數；委員

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

代理。 

評審團辦理審查作

業時，得邀請參選者說

明其具體事蹟。 

一、 配合實務需要及因應

修正審查方式，修正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並刪除第四項得

邀請參選者說明之規

定。 

二、 參考「國家企業環保

獎評選要點」修正第

一項及第二項相關文

字。 

三、 第三項內容未修正。 

第八條 評審委員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

避： 

一、 有行政程序法第三

十二條第一款至第

四款情形之一。 

二、與參選者有利害關

係。 

第八條  評審委員審查第

三條各獎勵項目參選

者，有下列情形之ㄧ

者，應自行迴避： 

一、有行政程序法第三

十二條第一款至第

四款情形之ㄧ。 

二、與參選者有利害關

係。 

配合實務需要，序文酌作

修正。 



第九條 評審委員辦理審

查作業時，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利害關係人得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迴

避： 

一、 有前條所定之情形

而不自行迴避。 

二、 有具體事實，足認

其辦理審查有偏頗

之虞。 

前項申請，應舉其

原因及事實，並應為適

當之釋明；被申請迴避

之評審委員於該申請得

提出意見書。 

利害關係人於審查

期間對於評審委員提出

迴避申請，於所舉之原

因及事實釋明資料不足

以佐證時，評審委員無

須迴避。 

第九條  評審委員審查第

三條各獎勵項目參選者

時，有下列情形之ㄧ

者，利害關係人得向本

部申請迴避： 

一、有前條所定之情形

而不自行迴避。 

二、有具體事實，足認

其進行審查有偏頗

之虞。 

前項申請，應舉其

原因及事實，並應為適

當之釋明；被申請迴避

之評審委員於該申請得

提出意見書。 

利害關係人於審查

期間對於評審委員提出

迴避申請，於所舉之原

因及事實釋明資料不足

以佐證時，評審委員無

須迴避。 

配合實務需要，修正第一

項序文及第二款相關文

字。 

第十條 本辦法獎勵方式

如下： 

一、特優獎每個獎勵組

別至多一名，各頒

給獎座一座： 

(一)社區、團體者各

頒給獎金新臺

幣一百萬元。 

(二) 民營事業、學

校、機關（構）

者各頒給獎金

新臺幣二十萬

元。 

(三)個人者頒給獎

金新臺幣十萬

元。 

二、 優等獎每個獎勵組

別五名，各頒給獎

座一座： 

(一) 社區、團體者

各頒給獎金新

臺幣十萬元。 

(二) 民營事業、學

第十條  本辦法獎勵方式

依序如下： 

一、特優獎：每個獎勵

項目至多一名，其

中團體、社區及個

人各頒給獎座一座

及獎金；其餘三項

獎勵項目各頒給獎

座一座。 

二、優等獎：每個獎勵

項目至多六名，其

中團體、社區及個

人各頒給獎座一座

及獎金；其餘三項

獎勵項目各頒給獎

座一座。 

前項各獎勵項目及

獎勵方式如附表所列，

如評審結果無適當獎勵

對象，該獎勵項目得為

減少或從缺。 

一、 整併現行附表內容及

修正獎項方式，參考

「國家企業環保獎評

選要點」，並調整部分

獎金金額與相關文

字，爰修正第一項各

款及第二項規定。 

二、 第三項增列榮譽類國

家環境教育獎獲獎之

獎勵方式。 



校 、 機 關

（構）、個人者

各頒給獎金新

臺幣二萬元。 

前項評審結果，如

無適當獎勵對象，該獎

勵組別得為減少或從

缺；如未能選出特優獎

獲獎者時，得增加一名

優等獎獲獎者。 

推動環境教育工作

貢獻斐然者，中央主管

機關得視情形核定榮譽

類個人獎獲獎者至多取

二名，頒給獎金新臺幣

五萬元及獎座一座。 

 第十一條  獲頒特優及優

等者，由中央主管機關

通知獲獎單位依權責辦

理敘獎；其中個人獎勵

項目特優者至少記功二

次，優等者至少記功一

次；其餘五項獎勵項目

特優者之相關承辦人員

至少一人記功二次，優

等者之相關承辦人員至

少一人記功一次。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推薦參選獲得

特優者，承辦人員及主

管至少一人記功一次；

推薦參選獲得優等者，

承辦人員及主管至少一

人嘉獎二次辦理敘獎。 

一、 本條刪除。 

二、 第一項規定修正移列

為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第二項。 

三、 刪除第二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推

薦參選之併同敘獎規

定。 

 第十二條  初審績優之參

選者，直轄市及縣（市）

主管機關得另訂適當之

獎勵方式。 

一、 本條刪除。 

二、 配合改由中央主管機

關受理報名，刪除直

轄市及縣（市）主管

機關得訂定獎勵方

式。 

第十一條 參選者依前條

獲得獎勵後，其再次參

選之限制如下： 

一、 獲得特優獎者，自

第十三條  參選者依第十

條獲得獎勵後，其再次

參選之限制如下： 

一、獲得特優獎者，自

一、 條次變更。 

二、 參考「國家企業環保

獎評選要點」，修正第

一款及第二款相關文



參選年度之次年起

四年內不得參選同

一獎勵組別。 

二、獲得優等獎者，自

參選年度之次年起

二年內不得參選同

一獎勵組別。 

三、 特優獎者之獲獎總

次數累計達二次

後，如再參選而獲

得特優獎者，則頒

發榮譽獎座一座，

且不再頒給獎金。 

四、獲獎單位內人員不

得以獲獎參選之相

同事蹟參選個人

組。 

參選年度之次年起

四年內不得參選同

一獎勵項目。 

二、獲得優等獎者，自

參選年度之次年起

二年內不得參選同

一獎勵項目。 

字。 

三、 為鼓勵擴大參與，避

免特定參選者一再參

選並獲獎，爰增訂第

三款規定。 

四、 獲獎單位內人員不得

以獲獎參選之相同事

蹟參選個人組，爰增

訂第四款規定。 

第十二條 獎勵應以公開

儀式頒獎，並透過新

聞、網路或觀摩等活動

予以表揚其環境教育績

效優良事蹟。 

通知獲獎者單位依

權責辦理敘獎；特優獎之

相關人員至少一人記功

二次，優等獎之相關人員

至少一人記功一次。 

第十四條  獎勵應以公開

儀式頒獎，並透過新

聞、網路、觀摩等活動

予以公開表揚其環境教

育績效優良事蹟。 

前項獲獎對象，應

配合中央主管機關辦理

相關示範觀摩及宣導活

動。 

第十一條第一項  獲頒特

優及優等者，由中央主

管機關通知獲獎單位依

權責辦理敘獎；其中個

人獎勵項目特優者至少

記功二次，優等者至少

記功一次；其餘五項獎

勵項目特優者之相關承

辦人員至少一人記功二

次，優等者之相關承辦

人員至少一人記功一

次。 

一、 條次變更。 

二、 依實務需要刪除現行

第二項辦理示範觀摩

等規定。 

三、 現行條文第十一條第

一項修正移列並簡化

內容，爰增列第二項。 

第十三條 參選者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撤銷或

廢止獲獎資格，並應限

期命其返還獎座、獎金： 

一、 依第五條檢送之報

名文件虛偽不實。 

第十五條  參選者有下列

情形之ㄧ者，應撤銷或

廢止獲獎項目，已領獎

者，須追繳其獎項及獎

金： 

一、依第五條檢送之報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實務需要，修正

序文及第三款文字。 



二、 自報名至公開表揚

期間有違反環境保

護法規或自治條例

規定。 

三、 獲獎後違反環境保

護法規或自治條例

規定情節重大。 

名文件虛偽不實。 

二、自報名至公開表揚

期間有違反環境保

護法規或自治條例

規定。 

三、獲獎後違反環境保

護法規或自治條例

規定情節重大者。 

第十四條 依本辦法辦理

之評審作業、獎勵及相

關示範宣導活動所需經

費，由中央主管機關編

列預算支應，不得向參

選者收取任何費用。 

第十六條  依本辦法辦理

之評審作業、獎勵及相

關示範宣導活動所需經

費，由各級主管機關環

境教育基金編列預算支

應，不得向參選者收取

任何費用。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實務需要，修正

相關文字。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十條附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獎勵項目及獎勵方式 

獎勵項目 特優獎 優等獎 

第三條第一款

（團體） 

獎座一座及

新臺幣一百

萬元獎金 

獎座一座及

新臺幣二十

萬元獎金 

第三條第二款

（民營事業） 
獎座一座 獎座一座 

第三條第三款

（學校） 
獎座一座 獎座一座 

第三條第四款

（機關、公營事

業機構或政府

捐助基金累計

超過百分之五

十之財團法人） 

獎座一座 獎座一座 

第三條第五款

（社區） 

獎座一座及

新臺幣一百

萬元獎金 

獎座一座及

新臺幣二十

萬元獎金 

第三條第六款

（個人） 

獎座一座及

新臺幣十萬

元獎金 

獎座一座及

新臺幣二萬

元獎金 
 

一、 本附表刪除。 

二、 因現行規定內容屬獎勵項目及獎勵方式

規定，本附表整併納入修正條文第十

條，爰予刪除。 

 

 


